
龙岗区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申报指南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，支持企业精准引进高技能人才，

我局制定并组织实施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政策。为指导企业

规范申领，形成该申报指南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在龙岗区实际开展经营（业务）活动的企业（不含企业将引

进的高技能人才劳务派遣至区外用工单位的情形），经营状况良

好，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企业申报该补贴，引进的高技能人才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。

（一）人才于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后引进，企业与新引进人

才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新引进人才连续全职工作满 9 个月且

仍在该企业工作。

（二）在签订劳动合同前 2 年内，该人才未在本区全职工作

过（首次就业的毕业生，就业前视为未在我区全职工作）。

（三）在与新引进人才签订劳动合同 2 年内提出申报。

（四）引进的高技能人才类型如下：

一类人才：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“全国技术能手”荣誉；

具有首席技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；

二类人才：获得“省级技术能手”、“南粤技术能手”、“鹏

城工匠”荣誉；具有特级技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



等级证书；

三类人才：在《深圳市技能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》（见附

件 1、2，下同）范围内职业工种，并具有一级/高级技师技能人

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；

四类人才：在《深圳市技能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》范围内

职业工种，并具有二级/技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；

五类人才：在《深圳市技能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》范围内

职业工种，并具有三级/高级工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。

以上荣誉或证书需在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前获得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（一）补贴金额：

1.每引进 1 名一类人才补贴 5 万元；

2.每引进 1 名二类人才补贴 3 万元；

3.每引进 1 名三类人才补贴 1 万元；

4.每引进 1 名四类人才补贴 5 千元；

5.每引进 1 名五类人才补贴 3 千元。

（二）上述补贴从高不重复，每家企业每年补贴不超过 10

万元。已领取校企合作就业补贴的企业，不可重复领取本补贴。

本补贴实行资金预算总额控制，如果年度支持规模超出财政预算，

支持金额按比例核减。



四、补贴申报与拨付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区人力资源局通过官网发布申报通知,申报时间为每年 1-6

月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申请书（附件 4）；

2.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明细表（附件 5）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.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；

5.信用查询记录（需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

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三个渠道查询信用记录）；

6.引进人才身份证扫描件；

7.引进人才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提

供封面及全部内页扫描件）；

8.引进人才劳动合同与入职后社保清单；

9.引进人才为应届毕业生的，需提供毕业证扫描件。

（三）受理审批与资金拨付

1.受理。符合申报条件且材料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材料

不齐备的，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补齐材料；不符合

申报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2.审核。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人员对各申请单位报送的材料进

行审核形成补贴意见，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评审或现场考察。



3.公示。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完成后将补贴情况进行公示，公

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4.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区人力资源局按程序拨付补贴

资金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本补贴实行诚信承诺制申报，申请企业应确保申报资质符合

要求，对所填报信息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

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对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申请单位，一经核实，由区人力

资源局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依法依规将其纳入信用监管。因弄虚作

假而获得的补贴应全额退回。对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六、附则

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政策自 2025 年 8 月 18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 3 年。

本申报指南由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深圳市技能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职业工种

（职业资格类）（2017 年）

2.深圳市技能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职业工种

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类）（2025 年）

3.关于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的解释说明



4.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补贴申请书

5.企业引进高技能人才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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